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渝（铜）环准〔2020〕71 号

重庆环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：

你公司报送的铜梁区太平镇污水处理厂改建工程项目环境

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申请表及相关材料收悉。经研究，现审批如下：

一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等有关法律法

规，原则同意重庆太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（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5001125880489363）编写的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（以下简称

“报告表”）结论及建议。

二、项目的主要建设内容为：项目位于重庆市铜梁区太平镇

太平村 3 社，建设性质为技改，不新征地，不涉及厂区外污水管

网工程。拟新建 A2O 生化组合池（厌氧池 2 座，缺氧池 2 座，

好氧池 2 座，消化液回流池 2 座，沉淀池 2 座）、辅助用房 1 间

（包括风机房 1 间，控制室 1 间，值班室 1 间，压滤机房 1 间）、

消毒池 1 座、计量排放渠 1 座，格栅池、调节池、污泥暂存池等

利旧。技术改造后污水处理能力仍为 500m3/d，工艺为“格栅/调

节池→A2O 组合池（含化学除磷）→二沉池→化学消毒→计量排

放”。项目占地面积为 690 m2，总投资 275.01 万元，其中环保投

资 16 万元。

三、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

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。纳入排

污许可证管理的行业，必须按照国家排污许可证有关管理规定要

求，申领排污许可证，不得无证排污或不按证排污。项目竣工后，

重庆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准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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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公司应按规定标准和程序实施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。该项目

在设计、建设和运营管理中，应认真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所提出

的污染控制措施及生态保护措施，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并满

足总量控制要求，防止环境污染、生态破坏、风险事故、环境危

害等不良后果，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。

（一）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。施工废水经简易沉淀池隔

油、沉淀处理后回用不外排；施工生活废水依托场镇周边已有设

施。运营期严格管理，预防事故的发生，确保尾水稳定达《城镇

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918-2002）一级 B 标排放。

（二）严格落实废气污染防治措施。施工期，施工区实行

围挡封闭施工，采用洒水抑尘等措施，以减少施工粉尘对环境

的影响。运营期，加强厂区绿化，喷洒灭害灵等药水，防止苍

蝇等害虫滋生；污水处理工程运行过程中加强管理，减少格栅

渣、污泥等在场内停留时间，及时清运，同时对附着在设备或

设施的污泥增设冲洗设施。废气污染物排执行《城镇污水处理

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918-2002）中的二级标准。

（三）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。选用低噪声设备，污水

泵、污泥泵均选择潜水泵并置于水下，同时加强对主要设备的维

护检修，围墙、绿化隔声等确保厂界噪声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

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2 类标准。

（四）严格落实固体废物分类处置和综合利用措施。项目固

体废物主要为格栅井去除的栅渣、污水处理产生的污泥以及巡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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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工产生的生活垃圾。污泥、栅渣经机械脱水后，运往忠县海螺

水泥厂处置；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交市政环卫部门处置。

（五）严格落实地下水和土壤污染防治措施。建立地下水

环境监测管理体系，厂区下游设置 1 个地下水监控井；管道经

过路线设置管道保护沟（管道走廊）并硬化；污水处理设施落

实分区防渗要求，厂区格栅/调节池、A2O 组合池、污泥暂存

池按一般防渗区要求进行防渗，设备间地面、值班室、厂区道

路及其他硬化地面按简单防渗区采取防腐防渗措施；制定地下

水污染应急预案等。

（六）严格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。认真落实《报告表》提

出的各种风险防范措施，建立完善环境风险防范制度，制定环境

风险应急预案，加强环境风险管理，防止因事故引发环境污染。

（七）严格执行排污总量控制。该项目技改完成后污水总

量控制指标为：化学需氧量 10.95 吨/年、氨氮 1.46吨/年。

（八）建立健全环境保护管理机构和制度，加强运营期的环

境管理与监测工作。

四、该项目的内容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

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你单位应当重新报

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

五、本批准书的内容依据你公司报批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

价文件推荐方案预测的环境状态和相应条件作出，若项目实施或

运行后，国家和本市提出新的环境质量要求，或发布更加严格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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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染物排放标准，或项目的运行出现明显影响区域环境质量的状

况，你公司有义务按照国家及本市的新要求或发生明显影响环境

质量的新情况，采取有效的改进措施确保项目满足新的环境保护

管理要求。

重庆市铜梁区生态环境局

2020年 11 月 5 日

抄送：重庆市铜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、重庆市铜梁区太平

镇人民政府、重庆市铜梁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

队、重庆太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
重庆市铜梁区生态环境局 2020 年 11月 5 日印发


